
一、公示说明

《玉溪市红塔区李棋城镇单元2(单元编号530402104010002)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现按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该规划提出宝贵意见。

二、公示途径

红塔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红塔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地。

三、公示时间

2025年07月08日-2025年08月08日 。

四、意见反馈

对本规划有意见的，应在公示期内进行反馈，反馈方式如下：

1、书面反馈意见，请将书面意见通过邮寄或者现场投递至康井路

11号；

2、电话反馈意见，请拨打公示(公布)联系电话0877-2021620。

玉溪市红塔区李棋城镇单元2(单元编号53040210401000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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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决策部署以及《自然资源部关

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

《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

见》（云发〔2020〕7号）等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玉溪市红塔区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玉溪市红塔区李棋街道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年）》相关控制要求，指导下一步的工程设计，

更好的推进李棋城镇单元2开发建设，红塔区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

《玉溪市红塔区李棋城镇单元2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是李棋城镇单元2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城乡建设项

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

据，是优化李棋城镇单元2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

实施性政策工具。《规划》经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应，有关部门、建设开

发单位及个人必须遵照规划严格执行。仅
供
规
划
草
案
公
示
用



目 录 /contents

仅
供
规
划
草
案
公
示
用



指导思想1.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以全面建设“滇中崛起增长极、乡村振兴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为

纲领，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发和保护，突出生态绿色、区域协同、以人

为本、资源优配等理念，谋篇布局玉溪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空间治理蓝图。

李棋城镇单元2依托玉溪大河优良生态环境品质，借力红塔老城、

科教创新城的辐射带动，规划单元将成为红塔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科教创新城、健康宜居城、生态园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规划将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理念，重点考

虑国土空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优先保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补齐基础

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短板，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品质，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布

局，以精细化、法定化的管控手段，为片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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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原则1.2

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广大市民需要的居住、就业、公共服

务设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生

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公共优先

优先保障并支持各类公共设施规划建设，不断完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着力提

升城镇空间品质，增强城市魅力。

刚弹并济

统筹处理规划刚性与弹性的关系，严格落实刚性管控指标及要素，保障基础性、

核心性要素落地、落实。积极应对、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预留规划弹性，

增加规划科学性，积极应对发展的具体要求。

协同治理

统筹布局各级公共服务设施，街道级、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宜集中设置。同时，

通过规划单元与街道进行衔接，社区管控指引与社区衔接，并与社会治理的协同，

推动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在同一空间基础上实现信息的共建共享。

多方参与

推进详细规划编制全程对接行政事权与市场主体。尊重相关利益主体意见，协

同各方治理力量，服务不同地区差异化的发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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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1.3

依据《玉溪市红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中的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划定，本次规划编制的详细单元为李棋城镇

单元2，单元编号530402104010002。

该单元位于李棋街道，总用地面积为

658.54公顷，其中528.59公顷位于城镇开发

边界内，涉及康井、任井、玉河、金家边、

山头、李棋六个社区，具体范围东以红龙路

为界，西至白龙路、南达河滨路、北至李棋

街道管辖边界。
 李棋城镇单元2在红塔区的位置

李棋城镇单元2

九龙立交

规划范围图

SITE

李棋城镇单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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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与规模控制2.1

 规划目标

以优良生态为底色，充分发挥城市门户及区域联动优势，高效挖

掘存量空间，补齐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全面提升城市建设

品质，打造集交通集散、商务商贸、康养休闲、全龄共享、多元文化

于一体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以多元活力共享为内核的综合服务集聚区

以蓝绿生态廊道为基底的城市休闲典范区

以城中村改造为抓手的城市更新示范区

生态宜居 健康新城
 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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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与规模控制2.1

 人口容量

依据《玉溪市红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单元人

口指标传导要求，按照人均建设用地、人均居住用地和人均住宅建筑面

积综合测算，最终确定规划区人口容量为——

城镇开发边界内：约7.92万人；

城镇开发边界外：约0.11万人。

8.03万人

 总建设用地规模

 住宅建筑总面积

落实《玉溪市红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单元建设

用地规模控制，规划区总建设用地规模539.98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528.59公顷，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66.74平方米。

539.98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内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按50平方米计算，因此本单元住

宅建筑总面积——

39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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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2.2

以水为脉，脊轴展开，结合李棋城镇单元3，总体构建：

 空间结构

“两轴串三心，一环连五片”的整体空间结构

“两轴”：沿玉溪大河形成的东西向滨水活力轴，沿白龙路、红旗河形
成的南北向城市空间拓展轴；

“三心”：综合服务中心、滨水生态休闲中心、滨水CBD；

“一环”：沿玉溪大河、太极路、玉江大道形成的城市活力发展环；

“五片”：综合服务区、交通集散区、文教生活区、康养休闲区、和美
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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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2.2

 用地布局

建设用地：539.98公顷

居住用地：283.30公顷（43.02%）

商业服务业用地：40.39公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41.47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111.91公顷

仓储用地：1.24公顷

公用设施用地：0.70公顷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60.92公顷

特殊用地：0.04公顷

非建设用地：118.56公顷

耕地：75.77公顷

园地：13.39公顷

林地：2.56公顷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5.00公顷

陆地水域： 21.8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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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规划3.1

规划形成“三横三纵”骨干路网结构，与周边区域建立便捷的交通

联系；打通断头路，优化道路等级，疏通加密内部路网，塑造良好的街

道空间。

 构建“三横三纵”交通体系

三横 三纵 加密内部路网

玉江大道、泰安路、兰

溪路。

玉江大道、康溪路、红

龙路。

疏通、加密泰安路与兰

溪路之间的交通路网，

强调道路两侧用地功能

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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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3.2

绿地系统规划

按功能和服务能级，结合《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和《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构建综合公园一社区公园一游园三级绿地开敞空

间体系。

综合公园1处：玉溪大河综合公园。

社区公园1处：服务半径500米。

游园5处：按照方便易达、零整组合的原则布置，服务半径300米，

让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仅
供
规
划
草
案
公
示
用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3.3

按照设施服务水平片区内公共服务设施分为“区域级-非区域级”

两级；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为市级和次区域级（区级）的公共服务设施，

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为构建生活圈的片区级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1个15分钟生活圈，5个5-10分

钟生活圈。15分钟生活圈布置集公共服务、

商业服务等设施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

每个5-10分钟生活圈布置集社区服务、便

民服务等设施于一体的家园中心，形成层

级分明，分工明晰的居住生活圈配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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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设施规划3.4

落实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科学确定给水、排水、电力、电信、

燃气、环卫等设施的规划目标、建设标准、空间布局以及管控要求。

以人
为本

系统
整合

功能
完备构建 绿色

高效
市政基础
设施体系

给水

排水

电力

电信

燃气

环卫

规划区域内供水水源为二水厂（沿东风北路至玉江大道采用DN500输水

管道引入规划区）、北片区水厂（采用DN1200输水干管沿玉江大道引入规划

区）。采用环状管网系统供水，沿道路布置，管径为DN150~DN1200。

规划区域内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将规划排水管与现状管网相融合，建

成一个完善的排水系统。

污水排入第一、第三污水处理厂。雨水运用海绵城市理念，就近排入水体。

规划区域内用电主要由片区中北部3X60MW李棋变电站提供。中压配电

网电压等级采用10kV，10kV配电网一般采用环式结线沿电缆沟埋地敷设。对

于片区中建筑密度较小的区域，鼓励充分利用电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规划区域内设置1个服务网点，通信服务由玉溪市主城区引入。遵循撤点

并网，减少局所数量，加大单局容量原则，交换机容量均为50000门。规划区

内用户层通信网络广泛采用模块——光纤接入网——用户形式。

规划区域气源由燃气公司提供，沿玉江大道上中压天然气主干管引入。配

气管网采用中压一级压力级制，设计压力为0.4—0.3 兆帕。沿道路直埋铺设

在非机动车道下，采用环枝结合的管网系统。

按照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要求设置公厕和垃圾收集点，通过主要道路

设计垃圾收集路线收集片区内垃圾，运送至垃圾转运站再转运至垃圾焚烧发电

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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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灾规划3.5

防洪
排涝

抗震
规划

消防
规划

人防
规划

按照红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防洪任务要求，中心组团防护区防洪标

准为100年一遇。白龙河防洪标准20年一遇，玉溪大河防洪标准50年一遇。本轮规划加大防洪

工程、排水管网和排涝泵站建设，实施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提升防洪排涝能力。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20152015）》、《云南省各地抗震设防烈度

表》，规划单元峰值加速度为0.20g ，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城市生命线系统和重要

基础设施提高1个设防等级。

片区消防主要依靠西侧3单元规

划的二级消防站。

片区规划人口8.03万人，战时留城人

口按40%考虑，按照人均1.5平方米人防

面积，片区需人防工程面积4.82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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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施管控体系4.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公

众意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法律法规保障 行政组织保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规

划实施中的职责，建立协调配合机

制，形成工作合力。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理系统。

技术支撑保障 公众参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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